《宿州市有突出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
奖励办法》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2011年我市出台《宿州市有突出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办法》（宿政办发〔2011〕19号），对有突出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的奖励进行了规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竞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原奖励办法部分条款已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新的形势要求我们要有新的办法。为营造勇夺奖牌、奋力拼搏的良好竞技体育氛围，进一步激发运动员训练参赛的内生动力、激励教练员带队训练比赛的热情，促进我市竞技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体育强市建设奠定良好基础，根据国家和省级文件内容，参照借鉴亳州市、阜阳市奖励办法，结合我市实际，起草制定本办法。
制定《宿州市有突出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奖励办法”）主要依据：
1.《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办法》
2.《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体育强省建设方案的通知》（皖政〔2021〕43号）
3.《关于印发<安徽省有突出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办法>的通知》（皖人社发〔2018〕19号）
4.《宿州市有突出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办法》（宿政办发〔2011〕19号）
二、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文件归纳为三个部分，一是奖励的对象和参赛范围，二是奖励的标准，三是对部分条款的解释，共计十九条。
（一）奖励的对象和参赛范围。本办法所称有突出贡献运动员、教练员，是指在奥运会、残疾人奥运会、全国运动会、青奥会、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安徽省运动会、安徽省残疾人运动会、安徽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获得前八名和在世界锦标赛、残疾人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残疾人世界杯赛、亚洲运动会、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亚洲锦标赛、残疾人亚洲锦标赛、亚洲杯赛、残疾人亚洲杯赛、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锦标赛、全国残疾人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安徽省青少年锦标赛、安徽省残疾人锦标赛、安徽省青少年冠军赛，安徽省传统项目学校比赛、安徽省校园联赛、安徽省三级联赛等重大体育比赛中获得金牌、银牌、铜牌的运动员及其教练员。
（二）奖励的标准。对代表宿州市参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关单位及个人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标准予以奖励。在本办法出台前，为我市在安徽省运动会上带入奖牌、在安徽省残疾人运动会或省级以上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奖牌，且未进行奖励的，按安徽省运动会、安徽省残疾人运动会或省级以上残疾人运动会奖励标准进行奖励。
奖励分为奖牌奖励、名次奖励、输送奖励、县级体育贡献奖励（奖励标准见附件）。
三、部分重点条款
第六条 对有突出贡献教练员的奖金（含其运动员创纪录奖），个人项目按该项目运动员所获成绩的奖励标准计算；团体（组）项目按该项目运动员所获成绩奖励标准的2倍计算；集体项目按该项目运动员所获成绩奖励标准的3倍计算。启蒙教练和现任主管教练按4：6比例分享奖金。
第七条 按照运动员、教练员奖金总额的20%核拨经费，专项奖励获奖运动员的领队、陪练、科研医务等有功人员。
第八条 教练员人才输送奖励
（一）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运动员的教练员，除享受省下发的输送奖励外，另外奖励责任教练2000元/人（以省体育局下发的文件为准）；
（二）对输送到省优秀运动队后，四年内进入国家队（在国家队时间一年以上）的运动员，奖励责任教练5000元/人（以国家体育总局或承担国家队比赛任务的单项体育协会下发的文件为准）。
（三）输送至省体校奖励措施：向省体校输送的运动员，按照省体育局下发的输送运动员名单，奖励责任教练1000元/人。
第九条 教练员在其带训期间，享受基础奖励待遇，标准分二档：
一档300元/月，要求所带运动员超过15人或所带残疾人运动员超过5人，有10人或残疾人3人以上在市教育体育局注册并代表宿州市参加省锦标赛或省运会，个人项目有3名以上运动员获前八名或有1名以上运动员获前三名，集体项目获前八名。
二档600元/月，要求所带运动员超过30人或所带残疾人运动员超过10人，有15人或残疾人6人以上在市教育体育局注册并代表宿州市参加省锦标赛或省运会，个人项目有3名以上运动员获前五名或有2名以上运动员获前三名，集体项目获前五名。
对完成备战任务或获得省运会金牌全省前四名的单位颁发“省运周期突出贡献奖”。各县（区）体育行政部门、市体校在全面完成金牌任务基础上，超额完成金牌任务的，超出一枚金牌奖励10000元，超出二枚奖励20000元，依此类推。奖励资金直接拨付给县（区）体育行政部门及市体校，用于奖励获得金牌的教练员及提供服务保障的相关人员。
领跑（骑）员：按照运动员的奖励标准给予同等奖励。
第十条 对获奖人员、获奖名次以及计牌计分的确定办法，按相关运动会的竞赛规程总则规定和决赛成绩册或省体育局下发成绩通报执行。运动员、教练员和有功人员奖金分配方案，由市教育体育局所属相关单位提出，经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市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审核，由市财政部门核拨。（建议十五届运动会奖励标准按新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获得奥运会前八名，亚运会、全国运动会前三名的运动员和省运动会所带运动员获三块金牌以上的教练员，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相关规定，根据事业单位用人需求和条件，引进入事业单位工作。
四、征求意见情况
按照相关要求，我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讨论，先后于12月1日和12月12将文稿发送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残联等相关职能部门征求意见，并及时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奖励办法》（送审稿）。
审议通过后，以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教体局3家单位联合发文的形式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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